乐 山 师 范 学 院

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任务书

	项目编号
	

	项目名称
	

	项目等级
	

	所属单位
	

	项目负责人
	

	电话、邮箱
	

	预计完成时间
	

	填表日期
	


教务处制
须    知

一、为了保证教改项目顺利实施，学校正式立项的教改项目采用签订《任务书》的方式具体落实。

二、本《任务书》文本由项目负责人、项目所在单位和教务处三方各保存一份。
三、职责

1、项目负责人按本《任务书》的计划完成各项任务，并接受学校和所在单位的检查。教务处代表学校委托相关单位、专家检查项目实施进度与完成质量。

2、项目所在单位应加强管理，按本《任务书》督促、检查项目组对项目的实施，保证本项目按计划执行。

3、项目要求在任务书规定的时间内完成，申请延期结题必须经所在单位和教务处批准，延期结题项目不再划拨经费。

四、项目完成时间一般为二年。重点项目或需要在教学实践中验证的项目，经教务处批准，可延长1-2年。项目组若不能按本《任务书》的时间、任务要求实施本项目的，教务处有权撤销本项目。由此产生的后果由负责人和项目所在单位承担。

一、项目组情况简表
	——
	姓名
	性别
	年龄
	专业技

术职务
	项目中的分工
	签章

	负责人
	
	
	
	
	
	

	项

目

组

成

员
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
二、项目研究具体内容及改革实践
	


三、项目实施计划与目标
	序号
	时间段
	实施计划与目标
	单位检查意见
	教务处意见

	1
	
	
	
	

	2
	
	
	
	

	3
	
	
	
	

	4
	
	
	
	

	5
	
	
	
	

	6
	
	
	
	


四、项目最终达到的目标及提交的成果
	


五、经费预算
	经

费

投

入
	学校资助（元）
	
	合计
	

	
	院系配套（元）
	
	
	

	
	其他（元）
	
	
	

	经

费

支

出
	预计支出项目
	预计金额（元）
	预计支出时间

	
	1. 调研费
	
	

	
	2. 资料费
	
	

	
	3. 论文发表费
	
	

	
	4. 其他
	
	

	备注
	（经费资助标准：重点项目5000元，一般项目3000元）


六、任务承诺
	项目负责人
	本人已完全明白《须知》内容，承诺严格按照本任务书的要求完成项目的各项研究工作，接受单位和学校的检查，结题时达到以下要求：
1. 提供本项目《任务书》、《实施方案》、《总结报告》及相关实施过程材料（如课程大纲、教材、教学软件、音像光盘、网络资源等）。（被教务处确立为理论研究的项目除外，理论研究项目按教务处规定的时间与质量要求提供研究报告）
2．公开发表本项目研究论文：
       重点项目：2篇及以上，或核心期刊1篇及以上。（  ）

       一般及自筹项目：1篇及以上。（  ）
签字：
年  月  日

	所在单位
	本单位承诺将督促项目组对本项目的实施，严格按照《任务书》的要求加强管理，并协助学校对本项目的检查验收工作。
签章：
 年  月  日


七、学校意见
	签章：
年  月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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